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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 

85 年 10 月 30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86 年 4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8 年 10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0 年 9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4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 年 5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5 月 12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0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5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8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9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9 月 14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4月10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12月10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2月2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8月25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研究生從事研究、教學、行政等工作，並協助研

究生在校期間能藉助學工作歷練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域及減輕家長

經濟負擔，特訂定「南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與審核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研究生助學金，碩士班以發給第一、二學年之碩士生為原則，博士班以發給第一、二、

三學年之博士生為原則。 

第四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及審核標準如下： 

一、獎學金：本獎學金主旨在於鼓勵研究生之研究成果，申請本獎學金者須提供發表

於學術期刊之論文供審核，其申請辦法由學術委員會制定之。 

二、助學金：研究生助學金分為教學助理及行政助理兩類，申請及審核標準如下： 

1.用人單位遴聘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應先行檢視申請研究生須

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且在學身份，如為外籍生則需領有工作證，並考量學生

家庭經濟狀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修業情形、工作能力及單位所需專長等

遴選條件，由各單位一級主管核定之。 

2.凡申請助學金之研究生，須提供非專職證明或切結書以供審核，並以弱勢、

原住民及清寒身份之研究生申請為優先考慮。 

3.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惟每一課程以申請一種 A、B 類型之

教學助教為原則，教學助理之資格、培訓與工作範圍，依據「南華大學教學

助理實施要點」辦理。 

4.其他如有未盡事宜，由各學院制定審核細則規範。 

第五條 研究生領取本助學金者，其工作內容及工作時數，由所屬學院調查各系所及學位學

程教學需求後統籌分配；通識中心及行政單位之工作，由各單位依需求自行分配。

教學助理之時薪以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公告為原則，行政助理

以勞基法規定之時薪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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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校設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委員由督導業務之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通識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並由督導業務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教發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負責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審查分配事宜。 

第七條 研究生助學金發放月數、金額及名額，以當年教育部補助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額度

為依據，參酌本校當學期教學或行政工作之人力需要分配之。其分配方式召開研究

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並奉核定後，再據以執行。 

第八條 研究生在助學工作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用人單位一級主管核可後，可逕行

取消其助學工作資格： 

一、因特殊事故或疾病不克繼續工作者。 

二、工作績效不佳或不適任者。 

三、受大過以上處分者。 

四、一個月內遲到五次以上者；一個月內請假三次以上者，病假不在此限；一個月內

曠職三次以上者。 

五、提出休學申請或核准退學者。 

第九條 行政助理每日助學工作時數八小時為上限，每月助學時數以一百六十小時為上限。

教學助理工作時數規定以教發中心公告為原則。 

一、用人單位應依本辦法就勞動型助學金所聘任之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簽定勞動

契約，明定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時數、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工資、工

作準則、契約終止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二、各用人單位聘用或終止聘用教學助理及行政助理，須進行勞保加保或退保作業

申請，並送權責單位用印。 

三、各用人單位助學金於次月月初提出申報，次月五日前經主管用印後送至人事室

及教發中心，次月十五日前送至會計室，次月二十五日前領款。 

四、申報流程：二級單位(核對時數金額、彙整並提出申報)→一級單位(審核或核

銷)→會辦人事室及教發中心(管制)→會計室(登帳、管制、核帳)。 

五、各用人單位應於前述申報時間至工讀系統進行考核及日誌表之填報，經一級主

管審核後，送人事室及教發中心會辦。 

六、如各用人單位未於五日前將相關核銷資料送至人事室及教發中心會辦，其衍生

之後果與經費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負責，並列為下次研究生助學金分配之考核

依據。 

第十條 教學助理工作時數應以向教發中心申請之類別時數為主，並由用人單位以申請之類

別進行時數核銷作業，各用人單位時數需確實申報。 

第十一條 用人單位一級主管應負責督導所屬，落實研究生管理考核與工作表建立備查。用人

單位二級主管及工作指導人員應對所屬研究生工作情形確實督導、考核，並負責製

作研究生簽到工作表及審查助學工作時數與內容備查。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要發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